
17/23 热读 17
2015年2月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龙海

“法律对微信的责任和义务
有明确的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杨立新援引侵权责任法
第36条“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来说明，微信平台在明知和应知
的情况下，如及时撤销存在侵权
的内容则没有责任；若接到举报
依然不及时撤销，则会附有连带
责任。杨立新说，从执行层面来
看，微信平台还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需要负起的责任还很多。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商业
运营平台之一，微信面对海量信
息和举报，认定侵权和处理举报

的确存在一定困难，但这并不是
推卸责任的借口。“微信收获了足
够的用户量和知名度，那么在海
量信息到达的同时，配套的法律
责任也应相应跟上。”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喻国明说。喻国明认为，
微信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事物，
其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可以有适
当的“试错期”，即在一定时间内
允许问题的出现，通过问题的不
断解决摸索出一套相对规范的制
度和运营模式。然而现今微信已
经囊括全球近6亿用户，“试错”不
应再成为借口。

2015年 1月底，微信朋友圈
广告高调登场。据媒体报道，
2014年三季度腾讯对朋友圈广告
收入的评估结果是，年收100亿元
左右，微信一跃成为优质内容低
成本广泛流传的最大赢家。

根据“谁受益，谁负责”的原
则，微信应该有所作为。杨立新
则认为，互联网领域的一些现行
做法，如新浪微博的社区裁判功
能等也可以借鉴。“方法不是没
有，那么微信是不能呢，还是不为
呢？”一位原创者在微信群提问。

(据北京青年报）

微信公众号“1人原创，99人抄袭”

微信抄袭
只为成“大号”挣钞票？

新年伊始，微信上便是一片由抄袭问题引起的“道歉潮”。《罗辑思维》因“盗版”原创者王路的稿件而道歉；《中国企业家》杂
志因未按规定使用《财新》的稿件而道歉，且要求《每日经济新闻》就不署名使用自家稿件而道歉……“1人原创，99人抄袭”，成
了微信公众号的真实写照。然而道歉和抄袭仿佛是一对平行线，先抄再删帖道歉。抄袭公众号就这么心安理得。

1月25日下午，网络女性
情感专栏作者杨冰阳为自己
万余字的文章敲下了句号，

“每日坚持不懈地构思、创作、
排版、修改，为的是46万忠实
粉丝的信任”。

文章发布的同时，超过 8
个抄袭号同时运作起来，复
制、删改、粘贴好不热闹。“微
信公众平台至少有 8个冒充
我的同名同头像账号，其中更
有人持之以恒地抄了我 500
多期的原创内容。”杨冰阳说：

“我才写到 435期，但抄我的
人把内容拆分成500多期，一
眼看上去，很多人还以为我是
盗版的呢。”

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
庸”上线不到一年，得到粉丝
热捧，山寨号也随之而来。曾
有粉丝告诉创始人王晓磊，有

一个叫“六｜神磊磊读金｜
庸”的微信公号，不仅每期对
其原创内容“实况转播”，还故
意在头像上做了黄色的"V"，
并在介绍中使用“认证资料”
等字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
仅自媒体，腾讯自家的媒体也
是盗版的受害者。腾讯“大
家”以签约方式买断优秀作品
版权，首年投入近2000万元，
但也因内容精良，文章被抄得
遍地开花。“一个月平均有 30
至40位‘大家’作者投诉文章
被盗用。”腾讯“大家”副总编
贾永莉说。

真有这么严重吗？记者
随机查阅了微信热门榜中的
文章，发现不署名、不标注来
源就转发的公众号成百上千。

也许，互联网时代的读者
不禁要问：有必要那么在乎版
权吗？

“原创得不到保护，可怜
的创造力正在不断被削弱，每
天朋友圈里转的原创优质内
容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王
晓磊说，快速抄袭的大号正在
凭借庞大的信息量挤压着原
创号的生存空间。

互联网分析机构“企鹅智

库”曾指出：80％的用户从朋
友圈中获取订阅号文章，而非
自己从订阅号内筛选。这样
的用户习惯，让依靠抄袭积累
巨大用户基数的“大号”更容
易吸引订户。的确，像王晓磊
这样勤奋高产的作者，目前也
仅积累了不到十万的粉丝量，
而许多“集百家所长”的抄袭
号却早已爬过了百万粉丝门
槛。

近日，首批广告亮相微信朋
友圈引发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让
微信营销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同时引人关注的一个现象，便是
朋友圈内转发的公众号内容抄袭
横行。

“被抄袭也只能跟微信上的
大号较真，小号还巴不得你曝光
它，增加知名度呢。”“野马财经联
盟”的发起人李晓晔说出了原创
者维权的现状。“由于大多数公众
号运营者缺少博人眼球的创新文
笔，为了获得短期的眼球，他们只
能选择抄袭和剽窃”。微信公众
号“王杰原”创始人说。以 1月末
点爆朋友圈的文章“你真的不了

解这个星球--涨姿势的大数据”
为例，被泡泡说、新海归精英联盟
等 6300多个公号频繁转载，然而
数据和图片出处无一标注。

类似的经历，几乎每个被抄
袭的原创者都有过。寄希望于微
信平台能够删除抄袭者，是他们
起初共同的做法。但举证难、处
理慢、删除少、惩罚轻，这“四座大
山”慢慢让举报者认清了现实。
再加上高昂的协调和申诉成本，
投诉维权变成一件性价比很低的
事情。

原创类机构也试图以法律武
器维护权益。根据现行法律，被
侵权者从抄袭者那里讨回公道并

非难事，但困难就在上法庭之前。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法律工作

委员会主任姚克枫说：“现有的法
律程序对维权方来说并不有利，
程序要求举证方需要在第一时间
将全部侵权证据到公证处实时公
证，否则一旦抄袭方删除证据，即
使你有截图等证据也难以起诉。”

面对日益猖獗的微信抄袭，
姚克枫认为，原创者可以通过结
成联盟共同维权来降低成本，或
是把所有版权直接授权给律师的
方式进行维权。

“但是最关键的还要看微信
平台是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杨立新说。

新华社 2月 1日连发三篇文
章，指出微信面对公众号愈演愈
烈的内容“抄袭”不作为，微信公
众平台上的内容同质化侵权现象
严重。对此，腾讯发布官微回应
称，微信作为平台，我们坚决抵制
这种行为，即便现在力有不逮，但
不等于偷窃者可以一直得手。

现在，微信已经开始上线原

创保护内测，将来还会更完善，欢
迎用户帮忙献计献策。

腾讯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微信团队对于抄袭、假冒等侵权
行为始终采取的是“零容忍”态
度。早在2014年4月，就出台《微
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正式对微
信公众账号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目

前微信公众平台每周要处理用户
举报抄袭的案例超过200件。

1月 22日，微信公众平台上
线“原创声明”功能，面向微信认
证的媒体类型公众账号开放公
测，目的是通过技术手段建立主
动防范措施，提升自净。腾讯也
称，目前，微信公众平台账号总数
超800万，日均增长约2万个。

微信真的拿“抄袭”没办法？

腾讯：已上线“原创保护测试”

微信公众号原创者维权现状

朋友圈阅读让“大号”更易“吸粉”

微信公号抄袭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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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读者一厢情愿地想
着“好文章不问出处”，选择性
忽略抄袭问题的同时，一大批
靠抄袭起家的微信“大号”早
已把读者们每一次的阅读、点
赞都变成了可观的收入。来自
多家公关公司的报价单显示，
在粉丝数上万的公众号中发

布一篇软文的价格，从百元到
5万元不等，而文章末尾的小
广告，也是很多“大号”的收入
来源。

在微信平台上，抄袭者正
在吸吮着原创者的血汗，在这
样的环境下原创者的生存空
间又有多少呢？

“大号”已把粉丝阅读变收入


